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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如皋市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管理的
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规范机动车停

放服务收费行为，完善机动车停放服务价格形成机制，促进停车

设施建设管理，发挥价格杠杆调节作用，提高停车资源利用效

率，根据《江苏省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市政府关于

印发<如皋市停车场建设和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皋政规

〔2019〕6号）等有关规定，结合如皋实际，现拟定如皋市实行

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管理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方案。 

一、适用范围 

国有资金投资建设的、具有自然垄断经营和公益性特征的停

车设施收费和住宅小区配建的停车场收费。 

二、各类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停车设施收费纳入经

营服务性收费管理，停车收费单位必须使用税务部门统一核发的

有效票据（含电子票据），实行长期合同停车的应当建立停、取

车凭证制度。不提供合法票据的，车辆停放者可以拒付。具体收

费标准见附件。 

三、根据《如皋市停车场建设和管理办法（试行）》有关规

定，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停车设施经营者或者管理

者必须向市发改委办理收费标准核定手续，同时提交以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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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皋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核定表》（见附件 8）； 

（二）具有机动车停放服务经营范围的《营业执照》原件和

复印件各 1份，或者其他相应资质证明原件和复印件各 1份； 

（三）停车场的不动产权证书或相应的权属证明原件和复印

件各 1套，租赁或委托经营（管理）的应同时提供相应法律文书

原件和复印件各 1份； 

（四）机动车停车场平面示意图、方位图； 

（五）机动车停车场管理主管部门出具的验收合格材料； 

（六）法定计量检定机构出具的停车场计时收费装置计量检

定合格证书原件和复印件各 1份（采用计时收费方式的停车场需

提供）； 

（七）按照明码标价规定制作的收费标价牌（表）样张。 

四、各类停车场对执行公务的行政执法车、警车、消防车、

救护车、工程抢险车、市政服务车、军车等应当免费。 

五、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实行明码标价制度。停车场经营者

应当按照明码标价规定，在停车场入口处、缴费地点显著位置设

置标价牌，公示停放服务收费定价主体、收费标准、收费依据、

计费方式、优惠措施及停车场经营单位、联系电话、投诉举报电

话等，接受社会监督。 

六、市发改委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适时调整相关收费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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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方案报经市政府批准后自发文之日起开始执行。此前

与本方案不符的有关文件、规定，自本方案下发之日起同时废

止。本方案执行期间，国家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附件：1.机动车道路临时泊位停放服务收费标准 

2.机动车公共停车场停放服务收费标准 

3.如皋市公立医院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 

4.火车站站前广场停车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标准 

5.如皋市被依法扣押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 

6.如皋市住宅小区汽车停放费和车位租金政府指导价 

7.如皋市机动车停放服务地区类别划分 

8.如皋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核定表 

9.如皋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价牌（表）推荐格式 

10.如皋市住宅小区汽车停放费标价牌推荐格式 

 

 

 

如皋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0年 3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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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机动车道路临时泊位停放服务收费标准 

区域 车辆 计时收费 日最高收费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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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类型 

首小时内 

(元/1 小时/

辆) 

首小时后 

(元/半小时/辆) 

（元/辆） 

一类 

地区 
小型车 5 2 25 

二类 

地区 
小型车 4 1.5 20 

三类 

地区 
小型车 3 1 15 

首小时内 15

分 钟 以 内

（ 含 ） 免

费，超过 15

分钟不足 1

小时按 1小

时计算，从

进场时间开

始计算。首

小时后，不

足半小时按

半 小 时 计

算。 

说明： 

1.依法施划设置的道路临时泊位停车收费标准实行政府定价，经营者必须严格执

行。 

2.道路临时泊位停车收费时间为白天时段 8:00-20:00；夜间时段 20：00至次日

8：00免费。 

3.沿街商家自备车辆间断式停放（白天时段 8：00-20：00），可采取包月方式收

费。一类区域小型车 450元/月；二类区域小型车 400元/月；三类区域小型车 300元/

月。实行车位不固定、不预留的资源利用优先原则，商家应向道路停车经营管理单位

办理审核手续，通过合同形式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4.小区居民在小区外周边指定道路间断式停放，可采取包月方式收费，不分区

域，小型车按 200元/月收取。实行车位不固定、不预留的资源利用优先原则，并由道

路停车经营管理单位与小区业主以合同形式明确。 

5.小型车是指乘坐人数小于等于 9人的客车、车长小于 6米或总质量小于 4500公

斤的货车、机动三轮车。 

6.大型车是指除小型车以外的车型。大型车按小型车收费标准加倍计收。 

7.悬挂公安部门核发的新能源汽车号牌的车辆在道路停车泊位停车 30分钟以内

（含）免费，持有残疾人证且由本人合法驾驶的汽车在道路停车泊位停车 1小时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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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免费；优惠存在交叉的，由消费者选择最优惠的政策执行，不叠加享受；实际

停车时间超过免费停放时间的，扣除免费停放时间后计费。 

8.乡镇道路临时停车泊位参照三类地区收费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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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机动车公共停车场停放服务收费标准 

一类地区 二类地区 三类地区 

后时段 后时段 后时段 车辆 

类型 

首时段 

2 小时内 

（元/2
小时） 

白  天 夜  间 

日最高 

收费 

（元） 

首时段 

3 小时内 

（元/3
小时） 

白  天 夜  间 

日最高 

收费 

（元） 

首时段 

4 小时内 

（元/4 小
时） 

白  天 夜  间 

日最高 

收费 

（元） 

小型车 5 
2元/ 

1小时 

1元/ 

2小时 
20 5 

1元/ 

1小时 

1元/ 

3小时 
15 5 

0.5元

/1小时 

0.5元

/4小时 
10 

说明： 

1.白天收费时段为 8：00-20：00，夜间收费时段为 20：00-次日 8：00。连续停车超过 24小时（含 24小时）的，超出的部分按上述标准重新计时收费。 

2.设置免费停放时间：停车时间不超过 30分钟（含），免收停车费。当临时停放时间超过 30分钟，计费时间按进场时间开始计算（有条件的停车场可根
据具体情况适当延长免费停车时间）。 

3.首时段后，各收费时段不足 1个收费时段的按 1个收费时段收费。 

4.供公共停车场周边小区居民停车，可采取包月方式收费，一类地区：小型车 200元/月。二类地区：小型车 180元/月。三类地区：小型车 120元/月。
实行车位不固定、不预留的资源利用优先原则，并由停车场经营管理单位与小区业主以合同形式明确。 

5.小型车是指乘坐人数小于等于 9人的客车、车长小于 6米或总质量小于 4500公斤的货车、机动三轮车。 

6.大型车是指除小型车以外的车型。大型车按小型车收费标准加倍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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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本标准适用于国有资金投资建设的、具有自然垄断经营和公益性特征的公共停车场（公立医院、火车站配建的停车场除外）。公共停车场实行政府指导
价管理。此收费标准为最高限价，不得上浮，下浮不限。机械式立体停车场可参照同区域停车场收费标准上浮不超过 30%。 

8.乡镇机动车公共停车场参照三类地区收费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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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如皋市公立医院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 

车型 停车时间 收费标准 

1小时之内（含 1小时） 不收费 

连续停车时间 1小时～4小时 （含） 5元/辆 

连续停车时间 4小时～10小时（含） 10元/辆 

连续停车时间 10小时～24小时（含） 15元/辆 

小型车 

连续停车时间超过 24小时  
超出部分按上述规定

重新计时收费 

说明： 

1.本标准适用于如皋市境内公立医院配建的各类停车场。 

2.小型车是指乘坐人数小于等于 9人的客车、车长小于 6米或总质量小于 4500公斤的货车、
机动三轮车。 

3.大型车是指除小型车以外的车型。大型车按小型车收费标准加倍计收。 

4.上述收费标准为最高限价，经营者可根据具体情况向下浮动，幅度不限。 

5.对在公立医院就诊的患者凭门诊缴费发票或住院手续免收停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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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火车站站前广场停车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 

车型 停车时间 收费标准 

3～6小时（含 6小时） 5元/车次 

6～24小时（含 24小时） 10元/车次 小型车 

超过 24小时之外的（即第二天后） 
收费继续免除 3小时后，

按照以上两条累计处理 

说明： 

1.进入停车场的临时停车时间不超过 3小时(含 3小时）的免收停车费； 

2.处于营运期限内的出租车辆免收停车费； 

3.按月、按年等长期合同停放的机动车，收费标准由经营者与车主自主商定。 

4.小型车是指乘坐人数小于等于 9人的客车、车长小于 6米或总质量小于 4500公斤的货车、
机动三轮车。 

5.大型车是指除小型车以外的车型。大型车按小型车收费标准加倍计收。 

 



11 

附件 5： 

如皋市被依法扣押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 

车  型 收费标准（元/天） 

二轮摩托车 10 

三轮摩托车（电动三轮车）、三轮汽车 15 

7座及以下客车，≤2吨货车，拖拉机（含变型拖拉

机、农用运输车），轮式自行机械车 
室内 20；室外 16 

8-19座客车，2吨＜∽≤5吨货车 30 

20-39座客车，5吨＜∽≤10 吨货车 40 

≥40 座客车，10吨＜∽≤15 吨货车、20英尺集装

箱车 
50 

＞15吨货车、40英尺集装箱车 60 

说明： 

1.本标准适用于如皋市范围内行政机关指定的接收因交通违法、交通事故、车辆违法运营和因
车辆故障未及时清障等原因被依法扣押的机动车停放的营业性停车场。 

2.本标准中的“天”指 24小时，从车辆进入停车场起开始计算，连续 24小时为 1天，不满

12小时按半天计费，超过 12小时按一天计算；停车超过 30天的部分减半收费。 

3.行政机关依法扣押车辆，在法定处理期限内的停车费及车辆的保管费用，由实施扣押措施
的执法机关承担；经告知逾期不接受处理或处理后不及时提取车辆的，逾期或不及时提取车辆所
产生的停车费用由车主承担。 

4.上述收费标准为最高限价，经营者可根据具体情况向下浮动，幅度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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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如皋市住宅小区汽车停放费和车位租金政府指导价 

政府指导价（元/车位.月） 

车位类型 

汽车停放费 车位租金 

规划建设的地上共用车位 80  

占用业主共有道路或其他场地用于停车 80  

地

面 
业主专有室内车库 0 0 

业主专有的停车位 20  

建设单位未出售或者未附赠而出租的车位 20 160 

地

下 
出租的人防车位 20 130 

机械车位 60 120 

进入住宅物业管理区域外来车辆临时停车收费 2元/次.辆 



13 

说明： 

1.住宅小区汽车停放费，是指物业管理区域内用于车位、车库的公共设施设备运行的能耗及
维护、保洁、秩序维护、管理服务人员费用以及法定税费等费用。车位租金是车位所有权人或管
理者将车位采取租赁方式，出租给使用人所收取的费用。 

2.上述标准为最高限价，具体执行价格可以下浮，下浮幅度不限。 

3.汽车停放费由物业服务企业或专业管理机构根据物业合同约定收取，单独列账。业主大会
成立前，汽车停放费在政府指导价范围内按照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标准执行。业主大会成立
后，汽车停放费实行市场调节价，具体标准由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大会授权的业主委员会与物业服
务企业通过物业服务合同约定执行。 

4.车位租金由车位、车库专有人或管理者在政府指导价范围内根据合同约定收取，也可委托
物业服务企业代收，单独列账。 

5.机械车位汽车停放费包含机械设备的维护保养、年检、保险、运行能耗等费用，机械设备
的修理、更新、改造由产权人负责。 

6.根据合同约定允许其他外来车辆进入住宅物业管理区域临时停车实行临时停车收费的，应
当提供不少于 2小时（含 2小时）的免费停车，业主大会成立后，免费停车时间由业主大会授权
的业主委员会与物业服务企业协商确定。临时停车实行计次收费，连续停车不超过 8小时（含 8
小时）为 1次，超过 8小时重新计收。 

7.住宅小区内的停车场（库）实行汽车出入卡管理的，应当免费为车主配置 2个汽车出入
卡，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另有需求申请办理的，可以适当收取工本费。 

8.对进入住宅物业管理区域内进行军警应急处置、实施救助救护、市政工程抢修等执行公务
期间的车辆，以及为业主、物业使用人配送、维修、安装、搬家等服务的临时停放车辆，物业服
务企业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9.上述标准为小型汽车（车长小于 6m,乘坐人数小于等于 9人）的停放收费标准，中、大型
汽车及货车按小型汽车收费标准双倍计收。 

 

 

 

 

 

附件 7： 

如皋市机动车停放服务地区类别划分 

 

一、一类地区： 

外城河围合区域内以及大润发、人民医院、中医院、吾悦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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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等停车矛盾突出单位周边区域。 

二、二类地区： 

李渔路、惠政路、花城大道、仁寿路围合区域内（含上述道

路，纳入一类地区收费管理的区域除外）。 

三、三类地区： 

主城区二类地区以外的区域（纳入一类地区收费管理的区域

除外）。 

市相关部门根据本市实际，动态调整公共停车场、道路临时

停车泊位区域划分，并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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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如皋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核定表 

申报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产权单位名称  

经营单位名称  
相互关

系 
 

经营单位地址   

停车场地址  
邮政编

码  

单

位

基

本

情

况 法人代表姓

名 
 联系电话  停车场负责人  联系电话  

停车类型 面  积 停车总量 其中大车 其中小车 备  注 

计时      道路 

停车 计次      

室内停车      

计时      

停

车

场

基

本

情

况 
室外 

停车 计次      

定价方式 □政府定价       □政府指导价      □市场调节价 

收费标准  

优惠措施  

申

报

内

容 

价格承诺  

以上由经营单位填写，以下由发展改革部门填写 

经现场勘查，核定意见如下： 

 

                                                                       核 定 部 门 （ 盖

章） 

                                                                          年   月   日 

核定

意见 

核定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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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意见有效期至       年    月    日（最长不超过 1 年），期满后需要继续收费的，应提

前 1 个月重新办理收费申报；期间停车场、经营单位相关情况发生变化或收费标准需要调整变更

的，应及时重新办理收费申报。 

本表一式 4 份，发展改革部门、城管部门、票据发放部门、停车场（库）经营部门各保存 1 份。 

附件 9： 

如皋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价牌（表）推荐格式 

如皋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价牌 

定价方式：                    地区类别： 

车  型 收费标准 备  注 

小型车   
P 

大型车   

停车场地址： 

经营单位： 

经营单位电话： 

监督举报电话： 

说明： 

    （优惠措施及其他需要补充说明的内容） 

说明：停车场经营者参照推荐格式，自行制作和使用标价牌。建议实行政府定

价、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停车场标价牌采用蓝底白字，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停车场标价牌

采用绿底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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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如皋市住宅小区汽车停放费标价牌推荐格式 

如皋市住宅小区汽车停放费标价牌 

收费标准（元/车位.月） 
车位类型 

汽车停放费 车位租金 

规划建设的地上共用车位   Ｐ 
占用业主共有道路 

或其他场地用于停车 
  

业主专有的停车位   

建设单位未出售或者 

未附赠而出租的车位 
  

出租的人防车位   

 

 

 

停车场名称： 

经营单位： 机械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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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停车收费 （元/次） 联系电话： 

价格监督举报电话 

 

说明： 

1、临时停车收费，连续停车不超过 8小时（含 8小时）为 1次，超过 8小时重新计

收。临时停车不超过___小时的免费，进入住宅物业管理区域内进行军警应急处置、实施

救助救护、市政工程抢修等执行公务期间的车辆，以及为业主、物业使用人配送、维修、

安装、搬家等服务的临时停放车辆免费。 

2、上述标准为小型汽车（车长小于 6m,乘坐人数小于等于 9人）的停放收费标准，

中、大型汽车及货车按小型汽车收费标准双倍计收。 


